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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2月25日

（2015）甬东商初字第3216号
陶永祥：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巴菲特自动门有

限公司与被告陶永祥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
字第321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1625号

上海九极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兰溪市伊德
纺织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海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
波市鄞州区文恒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第三人德讯（中国）
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九极物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162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商初字第1307号

曹徐平：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成杰建筑装饰有限
公司为与被告曹徐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海商初字第1307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商初字第1356号

王建平：本院受理的原告姜金莉、屠春雷、屠冬波为
与被告王建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海商初字第135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00214号

周兴国：本院受理原告王顶立诉被告周兴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商初字第1212号

宁波冠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张敏、姚爱丽、冯自力、
岑成卓、宁波雯达工艺品有限公司、宁波禹诺日用品有限
公司、宁波歌绿源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永联沥青化工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鹏源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冠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张敏、姚爱
丽、冯自力、岑成卓、宁波雯达工艺品有限公司、宁波禹诺
日用品有限公司、宁波歌绿源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永联
沥青化工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海商初字第
12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00076号

徐春茂、虞娅利、姚岳军、徐旭丹、章红建、慈溪市海
里头农产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为与被告徐春茂、虞娅利、姚岳
军、徐旭丹、章红建、慈溪市海里头农产品有限公司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
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以及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00128号

宁波雍平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石化进
出口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雍平化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人
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以及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00378号

王兵：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思迈广告材料有限公司
诉被告王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以及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00547号

宁波进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王习吕：本院受理原告
刘永乐诉被告宁波进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王习吕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
网查询告知书、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简转普民
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以及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4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288号

宁波市美林建材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金龙竹木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市美林建材实业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288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已依法判令：限被告宁波美林建材实业有限公司在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宁波金龙竹木业有限公司
价款5766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242元，公告费
650元，均由被告宁波美林建材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99号

宁波市鄞州横溪利禾紧固件厂：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
鄞州坤达物资经营部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9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姜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民初字第964号

张逸、任筱鸯、张九珍：本院受理原告梁光富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5月20日上午8：45（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民初字第663号

胡兴夫：本院受理原告龚桂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转普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5月20日上午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邱民初字第179号

宁波龙鼎电气有限公司鄞州邱隘分公司、宁波龙鼎
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善康诉你们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
鄞邱民初字第17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92号

宁波市鄞州横溪利禾紧固件厂：本院受理原告罗建
仁与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9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姜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51号

宁波海飞塑料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富
尔制衣有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5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姜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30号

宁波海飞塑料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
州永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3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姜山法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29号

宁波海飞塑料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大洋贸易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
姜商初字第2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
院姜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63号

宁波市鄞州陈亚机械配件厂、陈亚昌：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华升数控车床有限公司为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
2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姜山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62号

徐国成：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华升数控车床有限公司
为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6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姜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563号

宁波科迈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
银德电子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5年12
月30日下午15：15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544号

周友方、周建敏：本院受理原告潘洪寿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5年12月30日下
午13：45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081号

宁波祥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
市鄞州钟公庙帮杰广告设计工作室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
20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060号

姚伟：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天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0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063号

许新泽：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天竺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0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993号

宋亚波、章忠东：本院已受理原告戴红广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
甬鄞商初字第19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061号

许富利：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天竺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0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279号

李志龙：本院受理原告王建杰诉被告李志龙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27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
法判令：一、被告李志龙返还原告王建杰借款28万元，在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理清；二、被告李志龙赔偿原告王建
杰自2015年10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与上述第
一项款项一并给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5500
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李志龙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250号

陈佳境：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邱隘道博塑料
包装厂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25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926号

金祖能：原告周礼近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
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
提示书、外网查询通知书。原告周礼近起诉要求你立即支
付工资45000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6年6月3日9：00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长李水正、人民陪审员徐恩
琴、王建龙，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800号

袁小胡、浙江强裕酒业有限公司、绍兴县唐华进出口
有限公司、王建强、徐雅琴、孙建钢：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
越城区银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80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799号

李笑妍、浙江强裕酒业有限公司、绍兴县唐华进出口
有限公司、王建强、徐雅琴、孙建钢：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越
城区银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79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798号

张福忠、浙江强裕酒业有限公司、绍兴县唐华进出口
有限公司、王建强、徐雅琴、孙建钢：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
越城区银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79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797号

李剑雄、浙江强裕酒业有限公司、绍兴县唐华进出口有
限公司、王建强、徐雅琴、孙建钢：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越城
区银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7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804号

浙江强裕酒业有限公司、绍兴县唐华进出口有限公
司、王建强、徐雅琴、孙建钢：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越城区
银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80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803号

徐雅琴、浙江强裕酒业有限公司、绍兴县唐华进出口
有限公司、王建强、徐雅琴、孙建钢：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

越城区银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80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802号

俞荣芳、浙江强裕酒业有限公司、绍兴县唐华进出口有
限公司、王建强、徐雅琴、孙建钢：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越城
区银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8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801号

王丛裕、浙江强裕酒业有限公司、绍兴县唐华进出口有
限公司、王建强、徐雅琴、孙建钢：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越城
区银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8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9号

绍兴市锋杨物资有限公司、绍兴百隆特宽科技有限
公司、李锋、马青松：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
5月20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2号

绍兴鑫和针织有限公司、绍兴宏智机电电镀业有限
公司、夏国军：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20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817号

梁大山：本院受理原告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8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755号

徐小良、尉秀文、李国钢、金东云、王敏：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鉴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绍越商初字第47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203号

绍兴县雅洁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博澳
染料工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绍兴县雅洁化工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5月
31日上午9时在本院滨海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217号

绍兴县雅洁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博澳
染料工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绍兴县雅洁化工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5月31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滨海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5）绍嵊商初字第1610号

浙江南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武义国琪矿业有限公司、
刘秋福、邢燕华、刘哲滔：本院受理刘焰波与你们股权转让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外
网告知书、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26日9时在本
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5）绍嵊商初字第1611号

浙江南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武义国琪矿业有限公
司、刘秋福、邢燕华、刘哲滔：本院受理金国富与你们股权
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及外网告知书、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26
日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民初字第477号

彭飞雪：本院受理的原告肖成海诉你离婚后财产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
东商初字第4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破字第1号

本院于2014年12月23日受理的（2015）温瓯商破字
第1号申请人陈晓雯申请温州市新韩光学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07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2015）温
瓯商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宣告温州市新韩光学有
限公司破产。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破字第1号

本院根据陈晓雯申请于2014年12月3日裁定受理

温州市新韩光学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5年12月15
日，本院依法裁定宣告温州市新韩光学有限公司破产。
2015年12月21日，本院裁定认可温州市新韩光学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现因温州市新韩光学有限公司破产
财产已分配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0
条之规定，于2015年12月22日裁定结终温州市新韩光学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破字第16-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耿祥的申请，于2015年8月18日作
出（2015）温瓯破（预）字第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
州市丰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浙江
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温州市丰驰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后，因故未能接管债务人资料和财产，
期间有8位债权人申报9笔债权，经本院裁定确认，共计确认
债权金额81163626.92元。管理人查找到债务人的资产仅
为5辆轿车，该5辆轿车均已抵押，且其价值已明显不足以清
偿抵押债权。现管理人向本院提出宣告债务人破产。本院
认为，债务人温州市丰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资不抵债，依法应予以宣告破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本院于2015年12月30日裁定宣告温州市丰驰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破产。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3125号

贺敏辉：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及被告徐璐旻、解台法、张雨祥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台路商初字第312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于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119861.96元、截止2015年8月
1日的利息34427.48元、滞纳金37500元、费用159.2元，
并支付原告自2015年8月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
日止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
算的利息、滞纳金；被告徐璐旻、解台法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张雨祥对上述债务在50000元申请
授信额度及超过此额度10％的超限额度为最高信用额度
内使用大唐信用卡发所生的透支本金、透支利息及费用
（超限费、滞纳金、年费、手续费、追索费等）提供连带保证
责任；被告徐璐旻、解台法、张雨祥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你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4140元，公告费650元，诉讼保全费1270元，合计人
民币6060元，由你及被告徐璐旻、解台法、张雨祥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3953号

李增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路桥支行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台路商初字第3953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
币3997.96元、利息345.2元、滞纳金217.99元，并支付自2015
年6月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信用卡领用合约和中国人民
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滞纳金。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人民币70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后7日内
先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逾期未交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4036号

蔡帮权：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路桥支行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台路商初
字第403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路桥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9893.34元、利
息1653.50元、滞纳金574.91元、费用53元，并支付自2015年
6月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信用卡领用合约和中国
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滞纳金。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1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760
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4037号

童士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路桥支行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台路商初字
第403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
桥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13752.03元、利息835.4
元、滞纳金462.84元、费用72.72元，并支付自2015年3月
14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信用卡领用合约和中
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滞纳金。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人民币83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4038号

梁建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路桥支行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403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7097.83
元、利息686.17元、滞纳金403.1元，并支付自2015年3月28
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信用卡领用合约和中国人
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滞纳金。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700
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